
证券代码：603107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公告编号：2025-063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15:00-16:00通过上证路

演中心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现将本次说明会
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2025年11月14日，公司总经理王游沼先生、董事会秘书高明女士、财务总监陈昀女士、独立董事
韩宏稳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
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如下：
问题1：请问公司三季度盈利情况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9.66%。谢谢。
问题2：面对复杂恶劣的外部环境，公司接下来如何维持相对稳定的业绩增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未来，公司将积极面对行业竞争，一方面，持续提升公司原有产品的竞

争力，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合理的价格、更快的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公司持续关
注行业发展动态，积极布局行业未来可能变革，做好前沿性的技术储备。另一方面，开拓其他相关产
品，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业务增长点。在集成模块领域，公司将持续加强开发和市场开拓，

争取新的突破。同时，公司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开展车载冰箱业务，作为公司未来业务新的增长点。谢
谢。

问题3：请问公司明年业务方面是否有新的战略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大方向上，持续推进业务国际化、着力推进车载冰箱业务客户拓展是公

司的重点工作。我们将按照计划推进摩洛哥工厂建设，以摩洛哥子公司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拓展国际
业务。在车载冰箱业务方面，公司将依托现有客户资源，集合各方面力量拓展客户，争取车载冰箱业
务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开局面。谢谢。

问题4：公司在投资者交流中讲诉，在集成式车载冰箱项目中，公司首款产品已实现客户交付，能
否告知是哪家客户？同时公司表示，集成式车载冰箱与多家潜在客户开展技术交流与业务洽谈，请问
这些客户是否有意向合作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与潜在客户的技术交流与业务洽谈仍在进行中，公司将持续加强开发
和市场开拓，争取新的突破。谢谢。

问题5：集成式车载冰箱是公司开拓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是公司战略布局的关健产品之一。有投
资者质疑该项目技术门槛低，请公司回答质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司的车载冰箱产品采用蓄冷材料（PCM）技术，可实现 25分钟速冷、
长效蓄冷但日能耗低于1°电，通过集成至整车热管理系统，实现结构简化与能效提升，大幅改善传统
车载冰箱存在的噪音、振动、能效与废热排放问题。同时，强化产品场景化设计，拓展辅助功能，提升
驾乘用户体验。谢谢。

问题6：公司车载冰箱产品已实现客户交付，但财报未披露具体收入占比。请问总经理，该产品目
前的订单量、客户拓展进度及产能规划如何？是否考虑与北蔡镇或浦东新区的上下游企业合作（如制
冷技术供应商、模具厂商），形成本地产业链协同？未来三年内，车载冰箱业务在总收入中的目标占比
是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车载冰箱业务子公司设立于2025年8月8日，车载冰箱业务目
前还在起步阶段，第一个订单已开始批量，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其他客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局
面。谢谢。

问题7：截至Q3末，应收账款占归母净利润比例高达338.41%，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请问总经理，
公司如何应对应收账款规模过大的风险？是否有明确的催收计划或客户信用管理措施？是否与主要
客户（尤其是外销客户）协商更优的回款条款？作为股东，我们关注资金链安全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影

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客户回款及现金流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重大风险，谢谢。
问题8：财报显示，Q3营收同比增长12.11%，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59.66%，主要得益于燃油分配

管外销业务的突破。请问总经理，外销业务的高增长是否具备持续性？斯特兰蒂斯、通用汽车等项目
的量产节奏如何？公司计划如何进一步拓展其他国际客户（如日系或德系车企）？此外，作为北蔡镇
居民，希望了解公司是否计划在本地扩大生产或投资，以带动区域就业或技术升级？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第三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波动原因如下：一方
面，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公司利润水平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公司在墨西哥设有全资子公
司，记账本位币为墨西哥比索，汇率波动导致的汇兑损益计入财务费用科目，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汇
率波动方向相反，对财务费用影响相反，因此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财务费用的波动导
致公司利润水平波动较大。谢谢。

问题9：公司在墨西哥和摩洛哥的海外子公司辐射欧美市场，但地缘政治风险（如贸易摩擦、政策
变动）可能影响业务。请问独立董事，公司如何评估并应对海外经营的合规风险？是否建立汇率对冲
机制以减少汇兑损失？此外，摩洛哥子公司预计明年建成，是否存在建设延期或成本超支的风险？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境外销售部分采用美金结算，部分采用人民币结算。就收汇
的美元，公司会评估汇率波动的影响，平衡收汇与采购付汇之间的平衡关系。未来，若外销收入进一
步增大，外汇出现大规模的入大于出的情况，公司会考虑采取其他汇率锁定措施。谢谢。

问题10：财报显示，Q3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8.23%，但毛利率仅微增。请问独立董事，高研发投入
是否已转化为技术壁垒（如专利数量、产品差异化）？公司如何确保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匹配？未来
是否考虑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如上海本地院校），提升技术迭代速度？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研发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行业的发展方向做前瞻性的技术
储备，另一类是基于客户要求进行的研发，因此公司的研发项目和行业发展方向及客户需求是高度匹
配的。公司后续的研发工作安排将根据后续的行业发展及业务情况确定。谢谢。

问题11：Q3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同比激增455.63%，但应收账款仍居高不下。请问财务总监，公司
如何平衡“账面盈利”与“现金回笼”？是否有短期内的应收账款压降目标？此外，作为股东，关注分红
政策——在当前现金流改善的情况下，公司是否会考虑提高分红比例或进行股份回购？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客户回款及现金流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重大风险。公司关注股
东回报，上市后公司均进行了积极的现金分红，后续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股东回报。谢谢。

问题12：财报显示，财务费用为-914.05万元，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请问财务总监，公司如何利
用闲置资金提升收益？目前1.62亿元结构性存款未收回，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未来是否会探索更
高收益的资金管理方式（如产业基金投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为流动性
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不存在重大风险。谢谢。

问题 13：财报中未详细披露外销项目生命周期的具体金额分配、车载冰箱客户的名称及订单价
值。请问董秘，未来是否会自愿披露更多非强制信息（如分区域收入、大客户占比）？作为北蔡镇居民
和青年投资者，建议公司通过新媒体渠道（如视频直播、线上路演）增强与本地股东及年轻投资者的互
动。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自愿
信息披露，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问题14：上海汽配作为浦东企业，是否在环保减排、员工福利或社区公益方面有具体规划？例如，
是否计划在北蔡镇投资绿色工厂或参与本地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居民股东，希望公司不仅关注业绩，
也重视对周边社区的正向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关注节能环保及公司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后续公司将在环境
友好、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方面做出积极努力。谢谢。

问题15：截止今天收盘大股东减持完成了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公司已披露减持计划且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的股东为

格洛利國際公司与迪之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谢谢。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

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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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景贤路6号中国物联网国际创新园H7无锡盛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46,724,372
46.41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永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0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4,549
比例（%）
99.8505

反对
票数
45,123

比例（%）
0.0965

弃权
票数
24,700

比例（%）
0.0530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549
比例（%）
99.8634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525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249
比例（%）
99.8627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53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249
比例（%）
99.8627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532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9,949
比例（%）
99.8621

反对
票数
39,623

比例（%）
0.0848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531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8,549
比例（%）
99.8591

反对
票数
41,323

比例（%）
0.0884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525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549
比例（%）
99.8634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525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549
比例（%）
99.8634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525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60,249
比例（%）
99.8627

反对
票数
39,323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532

2.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658,949

比例（%）

99.8599

反对

票数

40,923

比例（%）

0.0875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526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00、议案2.01、议案2.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渊、洪小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3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1号院15号楼2层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5
39,910,177
40.794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总股本为99,080,000股,剔除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的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290,700股，及放弃股东大会表决权的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份956,940股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7,832,360股。(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宫殿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王新才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6,177
比例（%）
99.9398

反对
票数
23,500

比例（%）
0.0588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4

2、关于新增、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7,177
比例（%）
99.9423

反对
票数
21,5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39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6,077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22,600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38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6,277
比例（%）
99.9401

反对
票数
21,5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61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7,777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21,5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24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6,077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21,700

比例（%）
0.0543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61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86,677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21,5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51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卉芳、董莹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33 证券简称：永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科学城（广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学城投资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17%，其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取得。●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科学城投资集团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的前提下，出于满足企业自身发展资金需求，拟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9,000,000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
价格确定。

若在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
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37,500,000股

4.17%

IPO前取得：37,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9,000,00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000,000股

2025年12月8日～2026年3月7日

IPO前取得

企业自身发展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科学城投资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1、关于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自本公司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且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内（以截止时间孰晚者为准），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
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在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本公司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公司愿意自动适用更新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
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
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公
司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限售
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同时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持有期限、卖出时间、卖出数量、卖出方式、
信息披露等规定，以及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2）本公司将长期持有公司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
划。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
格。

（3）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在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

（4）在遵守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公司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及本公司具体情况而
定，并由公司及时予以披露。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未履行公

告程序前不减持。
（5）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

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公
司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科学城投资集团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或者

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是否减持、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科学城投资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监管要求以及自身所作承诺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81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7楼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
2,013,937,067

70.71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

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董事长兼总裁史建明先生、独立董事韩灵丽女士列席现场会议，
董事蒋军先生、董事陈健先生、董事许长安先生、董事杨天先生、独立董事程华女士、独立董事马理先
生、职工代表董事徐涛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2、公司董事会秘书潘琼女士、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程海东先生、副总裁柴建尧先生、独立董事候
选人何建军先生列席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建军

得票数

2,010,225,38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157

是否当选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建军

同意

票数

32,876,938

比例（%）

89.8556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郑宇呈、王晓波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69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3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5

楼2号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
184,481,100

58.38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符人恩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羊荣良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李永青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919,500
比例（%）
99.1535

反对
票数

1,529,800
比例（%）
0.8292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17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920,400
比例（%）
99.1540

反对
票数

1,527,400
比例（%）
0.8279

弃权
票数
33,300

比例（%）
0.0181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2,913,600
比例（%）
99.1503

反对
票数

1,533,600
比例（%）
0.8313

弃权
票数
33,900

比例（%）
0.018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投票结果，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入江、吴凌风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5-049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王翊心持有公

司股份 28,203,5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89%,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及公司上市后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4月21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王翊心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7,050,000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2%。其中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3,171,538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且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数量不超过 3,878,46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2%，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
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 2025年 9月 2日收到股东王翊心及一致行动人李伟、丁纯出具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函》，王翊心于2025年9月1日至 2025 年9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2,232,048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25,971,542股，与一致行动人李伟、丁纯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130,033,0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1.70%减少至41.00%。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收到股东王翊心及一致行动人李伟、丁纯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
及5%整数倍刻度的告知函》，王翊心于2025年9月3日至 2025 年9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939,49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232,048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22,800,004股，与其一致行动人李伟、丁纯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861,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1.00%
减少至40.00%。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收到股东王翊心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11月14日收盘，王翊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3,171,538股，占公司
总股本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3,518,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翊心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28,203,590股

8.89%
IPO前取得：8,7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9,503,59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王翊心
李伟
丁纯
合计

持有数量（股）
28,203,590
75,857,933
28,203,590
132,265,113

持有比例
8.89%
23.92%
8.89%
41.7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王翊心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7月25日
6,689,586股

2025年9月1日～2025年11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3,171,538股
大宗交易减持，3,518,048股

13.50～15.79元/股
97,370,445.76元

已完成
2.11%

不超过：2.22%
21,514,004股

6.7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399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2025-048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市珠江东路99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9
4,794,272,270

66.461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彭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长韩晓军先生、董事王晖球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9,733,776
比例（%）
99.9053

反对
票数

4,078,346
比例（%）
0.0850

弃权
票数

460,148
比例（%）
0.009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
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24,955,781

比例（%）

99.3778

反对

票数

4,078,346

比例（%）

0.5590

弃权

票数

460,148

比例（%）

0.063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允薇、谷雨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公告编号：临2025-66号
债券代码：242444 债券简称：25东科01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
1,429,539,698

47.50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红伟先生主持。本次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8,901,238
比例（%）
99.9553

反对
票数

432,460
比例（%）
0.0302

弃权
票数

206,000
比例（%）
0.01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19,569
比例（%）
99.2361

反对
票数

10,727,129
比例（%）
0.7503

弃权
票数

193,000
比例（%）
0.0136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13,769
比例（%）
99.2357

反对
票数

10,731,829
比例（%）
0.7507

弃权
票数

194,100
比例（%）
0.0136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11,269
比例（%）
99.2355

反对
票数

10,735,829
比例（%）
0.7509

弃权
票数

192,600
比例（%）
0.0136

2.04、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14,469
比例（%）
99.2357

反对
票数

10,731,929
比例（%）
0.7507

弃权
票数

193,300
比例（%）
0.0136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10,669
比例（%）
99.2354

反对
票数

10,729,629
比例（%）
0.7505

弃权
票数

199,400
比例（%）
0.0141

2.06、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31,669
比例（%）
99.2369

反对
票数

10,714,129
比例（%）
0.7494

弃权
票数

193,900
比例（%）
0.0137

2.07、议案名称：修订《分红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31,169
比例（%）
99.2369

反对
票数

10,717,829
比例（%）
0.7497

弃权
票数

190,700
比例（%）
0.0134

2.08、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633,669
比例（%）
99.2370

反对
票数

10,715,029
比例（%）
0.7495

弃权
票数

191,000
比例（%）
0.0135

2.09、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8,915,738
比例（%）
99.9563

反对
票数

423,160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200,800
比例（%）
0.014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
票数

264,072,547

253,790,878

比例（%）

99.7588

95.8746

反对
票数

432,460

10,727,129

比例（%）

0.1633

4.0523

弃权
票数

206,000

193,000

比例（%）

0.0779

0.073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

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

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
制实施细则》

修订《分红管理制度》

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

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253,785,078

253,782,578

253,785,778

253,781,978

253,802,978

253,802,478

253,804,978

264,087,047

95.8725

95.8715

95.8727

95.8713

95.8792

95.8790

95.8800

99.7642

10,731,829

10,735,829

10,731,929

10,729,629

10,714,129

10,717,829

10,715,029

423,160

4.0541

4.0556

4.0542

4.0533

4.0474

4.0488

4.0478

0.1598

194,100

192,600

193,300

199,400

193,900

190,700

191,000

200,800

0.0734

0.0729

0.0731

0.0754

0.0734

0.0722

0.0722

0.07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赵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